附件1

浙江省工业遗产评价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特性

	遗产
价值
	1
	见证了本行业在中国或浙江的发端
	历史价值

	
	2
	对浙江省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历史价值

	
	3
	技术或工艺具有创新性、重要性或独特性
	科技价值

	
	4
	对行业发展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科技价值

	
	5
	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变迁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价值

	
	6
	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工业精神、生产制度或企业文化
	社会价值

	
	7
	反映了工业生产及其相关社区生活的时代特性和社会风貌
	社会价值

	
	8
	工业生产或生活设施构成的工业景观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或代表性
	艺术价值

	
	9
	设施设备、建构筑物、产品对某一生产技艺或企业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艺术价值

	
	10
	涉及与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紧密联系
	历史价值

	
	11
	属于洋务运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156项工程”等重大项目
	历史价值

	保存
状况
	12
	涉及遗产价值描述的文字材料基本可信
	真实性

	
	13
	整体布局和核心物项建设、重建、修复及保存状况具有较为可信的记录和呈现
	真实性

	
	14
	有较高的完整程度，通过现存核心物项可以完整呈现有代表性的生产布局、生产工艺或相关的生活
	完整性

	管理
水平
	15
	保护利用规划符合遗产特性、切实可行
	延续性

	
	16
	保护利用管理制度、工作措施等明确有力
	延续性

	
	17
	保护利用已或可预期产生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效益
	时代性


指标说明：
1.“遗产价值”指标项：1-8项二级指标中至少需要有1项达到相应标准，9-11项二级指标作为评价参考；
2.“保存状况”指标项：12-14项二级指标均需达到相应标准；
3.“管理水平”指标项：15-17项二级指标需至少2项达到相应标准。
所申报项目若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则视同“保存状况”和“管理水平”指标项均达到相应标准。

附件2
  
浙江省工业遗产年度工作报告
（20  年）
 
 
 
 
 
 
 
报告单位：          （加盖公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印制




填 写 须 知
 
1.本报告由市（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单位填写。
2.需用黑色笔书写或电子方式填写，要求字迹清楚。
3.填报单位应当按照填写要求和实际情况，认真填写各个表项，确保所填资料真实准确。
4.报告日期如实填写，每年5月底前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
5.本报告所有填报项目页面不足时，可以另附页面。
 
 
 
 
 
 
 
 
 
 





	报告单位联系方式
	部门名称
	

	
	联系人姓名
	

	
	（固定电话）
	（手机）

	一、上一年度工作总结

	 包含但不限于：
1.有关政策制定情况（如地方性法规、规划，行动计划、管理办法等）
2.保护体系建设情况（如摸底调查、认定管理、体制机制等）
3.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
4.工作成效（如经验做法、资金支持、表彰奖补、优秀案例、宣传推广等） 

	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包含但不限于：
1.产权发生变化情况
2.核心物项调增、修复等变化情况
3.保护利用规划实施情况
4.保护管理工作措施或整改情况
5.公众实名举报核查情况 

	三、对问题的处理意见

	经核实，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意见（包括合格、整改或摘牌等）
 
 
 
 

	四、备案清单

	   经确认，备案清单主要含2种情况：
1.产权变更情况
2.核心物项调增情况

	五、本年度工作计划

	 
 
 
 
 

	六、备注

	 
 
 
 




附件3
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市
	县（市、区）
	遗产名称
	申请单位
	核心物项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备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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